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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数据学院数智化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细则
院属各单位：

为确保数智化人才培养模式（以下简称 “本模式”）

在大数据学院落地见效，明确各环节实施标准、职责分工与

操作流程，结合学院专业特色、纺织服装产业数智化需求及

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建设成果，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实施原则

1.产业适配原则：所有教学活动、培养环节均围绕纺织

服装数智化岗位需求设计，确保人才培养与产业转型同频共

振。

2.协同联动原则：强化校内教师、企业导师、园区专家

的协同配合，形成“理论教学+实践指导+产业赋能”的分工

协作机制。

3.创新导向原则：鼓励数智技术创新、教学方法创新与

成果转化创新，突出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，推动学生数智

化成果市场化孵化与教学化改造。

二、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

（一）三级组织架构

1.建设领导小组：由学院院长任组长，企业合作方代表、

学院教学副院长任副组长，成员包括专业负责人、骨干教师、

产业专家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评审专家、省级

高层次人才，负责模式整体设计、政策制定与重大事项决策。

2.专项工作小组：下设“课程思政建设组”“产教协同



组”“创新成果转化组”，每组设组长 1 名（由骨干教师

或企业高管担任），负责具体举措落地实施；

3.监督评价小组：由学院督导、企业人力资源总监、毕

业生代表组成，负责模式实施过程监督与成效评价。

（二）核心职责分工

1.学院：制定实施细则、统筹教学资源、组织教学实施、

师资队伍建设、学生管理与考核，构建“课程－教材－团队

－课题”四位一体改革体系

2.合作企业：提供产业场景、派遣企业导师、承接学生

实训、参与课程设计、评价教学成效，反馈数智化岗位需求

3.产业园区：搭建协同平台、共享产业资源、发布需求

信息、推动成果转化、提供政策支持，依托江西省纺织服装

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强化资源整合

4.校内教师：承担理论教学、参与课程思政建设、指导

学生基础实践、协同企业导师开展教学，参与数智化课程与

教材建设

5.企业导师：承担实践课程教学、指导产业项目实践、

传授行业经验、参与学生考核评价，挖掘产业特色思政元素。

三、实施细则

（一）实施流程

1.思政元素挖掘与转化

由“课程思政建设组”牵头，联合企业导师共同挖掘纺

织服装产业“匠心精神”“诚信文化”与数智领域“数据

安全伦理”“AI 版权规范”等思政元素；在课程中嵌入思

政案例分析，实践课程中强化职业素养要求；举办各类活动，

营造文化浸润氛围，增强学生行业认同感与使命感。

2.建立“课程-教材-团队”联动机制，按“通用基础+



专业核心+产业特色”构建课程体系，校企共编特色教材，

配套数智化教学资源，推行“课堂即工坊、作业即产品”教

学模式，学生作业、课程设计需围绕纺织服装数智化实际问

题展开。

（三）质量管控与评价

1.过程管控：

（1）建立“周沟通、月汇总、学期评估”的校企沟通

机制，及时解决教学实施中的问题。

（2）专项工作小组每季度开展教学巡查，重点检查思

政融入成效、实践教学质量、企业导师授课情况。

2.成效评价：

（1）学生层面：从数智技术应用能力、产业适配能力、

职业素养、创新成果四个维度评价。

（2）模式层面：从企业满意度、毕业生对口就业率、

成果转化数量、资源辐射范围四个维度进行年度评估，评估

结果作为模式优化的核心依据。

四、附则

1.本细则适用于大数据学院所有专业，各专业可根据自

身特色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报学院建设领导小组备案。

2.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大数据学院专项工作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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